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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六中全会部分要点汇集（一）

——公报要点和解读

一、 公报要点

1. 十八届六中全会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北京举行。

2.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从严治党。

3.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4. 一个根本遵循：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5. 两个加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

6. 坚持四条路线：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

7. 增强四个能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自我完善能力，自我革新能力和自我提高能

力。

8. 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9. 四个着力：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着力增强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

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0. 一个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11. 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12. 八个不允许：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决不允许

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

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

由违反民主集中制；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

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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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六个不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

下级说假话；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

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对涉及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对党员

反映的问题，任何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不准隐瞒不报、拖延不办；涉及所反映问题

的领导干部应该回避，不准干预或插手组织调查。

14. 十一个坚决：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

的问题；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织决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禁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坚决禁止

向党伸手要职务、要名誉、要待遇行为；坚决禁止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

决定的行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

15. 八个重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

党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

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

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

形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监督是权利正确运

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

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

二、 公报解读

1. 十二个关键词：

（1） 全面从严治党

全会提出,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

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2） 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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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

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3） 党内政治生活

全会提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4） 党内监督

全会提出，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5） 纪律严明

全会提出，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

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6） 党内民主

全会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

（7） 反对腐败

全会提出，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内决不

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8） 高级干部

全会提出，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坚持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

（9） 权力监督

全会提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

措。

（10） 群众路线

全会提出，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

（11） 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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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

保障。

（12） 选人用人

全会提出，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必须自觉防

范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

2. 九个新提法：

（1） 增强核心意识。我们必须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

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2）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公报凸显了党章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重要地位。

（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抓住“根本”。在四项基本原则中进一步提炼出两条“根本”，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 不得以任何方式逼下级说假话。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

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5） 绝不允许做官当老爷。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

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

（6） 不准以任何理由违反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

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

的重要基础。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任何党组织

和党员不得侵害党员民主权利。

（7）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全会重申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这就是“信

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8） 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首先，有权必有责，

这里的“责”主要是履行责任。第二，用权必担责，这里的“责”主要是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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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滥权必追责。滥权即滥用权力，一是指偏离为人民的宗旨用权，二是指随心

所欲地用权，三是指超出职权范围用权。

（9）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

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

工作、插手人事安排。


